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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55         证券简称：贵人鸟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债券代码：122346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购买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

坊脚村房地产及配套设备，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共计 21,097,650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签署合同及

交付款项，并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过去 12 个月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浩”）购买其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

区 12-2 号房产、对应土地及配套设备，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8,533.88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1,586.00 平方米，交易价格共计为 21,097,650.00 元。 

海浩的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天福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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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海浩的实际控制人为林天福先生，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关

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晋江市陈埭庵上村 

法定代表人：林天福 

注册资本：3000 万港币 

主要股东：博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天福 

经营范围：从事文具用品的生产、设计及批发 

截至2018年4月30日，海浩公司资产总额33,263.35万元，净资产-1,547.47

万元，2018年 1-4月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99.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 12-2 号房产、对应土地

及配套设备，具体交易标的情况如下： 

单位：平方米 

资产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土地使用面积 用途 

房屋建筑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417149号 3,073.55 -- 工业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 号 5,460.33 -- 工业 

对应土地 
晋国用（2014）第 02036号 -- 560.00 工业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 号 -- 1,026.00 工业 

设备 上述房产附带的空调、配电柜等配套设备 

上述交易标的涉及的权利证书均属同一整体自建房屋建筑物下的分割房产

或土地权利证书。其中，“晋国用（2014）第 02036 号”土地为海浩原于 2013

年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青阳支行购得，“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号”土地为海浩原通过地方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出让购买所得，上述房

屋建筑物均为海浩自行建设。 

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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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截至 2018年 4 月 30日，上述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7,467,377.00 元，账面

净值 15,829,810.50 元；对应土地账面原值 1,202,432.19 元，账面净值

1,125,618.29元；配套设备账面原值 2,776,973.00 元，账面净值 1,744,257.4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购买涉及的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所属的房地产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大学评估评报字[2018]920024

号），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重置成本法对交易标的中房产、

设备进行评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交易标的

评估价值合计人民币 21,097,650.00元。上述资产具体评估价值及成交价格明细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房 屋 建

筑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417149号 
重置成本

法 
15,829,810.50 18,388,300.00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

号 

对 应 土

地 

晋国用（2014）第 02036号 
基准地价

修正法 
1,125,618.29 1,082,670.00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

号 

设备 
上述房产附带的空调、配电柜等配套设

备 

重置成本

法 
 1,744,257.47 1,626,680.00 

合计   18,699,686.26 21,097,650.00 

注：表格中“账面价值”为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以上述评估价格作为参考，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 21,097,650.00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乙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甲方自愿将坐落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 12-2号的房地产（房屋

建筑物及对应土地）和配套设备转让给乙方。双方以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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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大学评估评报字[2018]920024

号）为定价依据，同意按评估值人民币 21,097,65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

佰零玖万柒仟陆佰伍拾元整）作为上述资产的成交价格，具体对应房地产及设备

的权证相关信息、评估值和成交价格如下： 

资产类别 权利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 

土地使

用面积

（㎡） 

用途 
评估值（人民

币元） 

成交价格（人

民币元） 

房屋建筑

物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417149号 3073.55 -- 工业 6,622,700 6,622,700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号 
5460.33 -- 工业 11,765,600 11,765,600 

土地 

晋国用（2014）第 02036号 -- 560.00 工业 369,600 369,600 

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00510号 
-- 1026.00 工业 713,070 713,070 

设备 具体设备以合同附件《设备清单》为准 1,626,680 1,626,680 

合计 --- -- -- -- 21,097,650 21,097,650 

3、双方签署本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4,000,000 元（大写：

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并在签署本合同后 5 日内付清余下的全部尾款人民币

17,097,65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零玖万柒仟陆佰伍拾元整），甲方在收到

全部款项后，将上述资产全部交付给乙方，双方应依照规定办理房屋建筑/土地

变更登记手续，换发资产权证。 

4、甲方保证上述房地产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务债

权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负责

赔偿。 

5、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定金不予返还；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

的，甲方应在合同解除之日起 10 日内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如果乙方不能向甲

方付清款项或甲方不能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地产及设备，每逾期一日，由违约方向

对方付相当于上述房地产价款千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 20 日，另一方有权终止

本契约，索赔损失。 

6、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7、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房地产政策、法规，并按规定缴纳办理上述房地产

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部分员工尤其是生产人员的住宿需求，公司拟在晋江生产区域附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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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产，专用于员工集体宿舍，而本次购买的海浩房产邻近公司生产车间，且基

础配套设施较为成熟，能够满足生产员工的住宿需求，改善员工住宿条件，进一

步提升员工归属感，增强公司凝聚力，保证生产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以评估价格作为定价

依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6月 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董

事出席本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林天福先生、林清辉先生、

林思恩先生、林思萍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购买泉州市

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单独所有的坐落于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沟西工业区 12-2

号房产、对应土地及配套设备，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

的评估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事项

时，关联董事林天福、林清辉、林思恩、林思萍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交易

定价公允。此次购买房产用作员工宿舍，能够满足生产员工的住宿需求，改善员

工住宿条件，进一步提升员工归属感，增强公司凝聚力，保证生产效率，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

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审议相关董事会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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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四）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购买涉及的泉州市海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所属的房地产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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